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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府办〔2020〕4号

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促进

翁源县民宿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翁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翁源核心区管委会，

青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各镇政府，县政府各有关部门、

直属机构：

《关于促进翁源县民宿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已经县政府十

五届第 58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县文广旅体局反映（联系电话：

2872750）。

翁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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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翁源县民宿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规范民宿经营管理，提高民宿服务质量，促进我县民宿行

业快速发展，保障旅游者与经营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旅游法》《广东省旅游条例》《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县民宿指导意见。

一、对象界定

民宿是指城镇和乡村居民利用自己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住宅或者其他条件开办的，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旅游者提供体

验当地自然景观、特色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二、发展原则

民宿发展要坚持统一规划、科学有序、注重品质、体现特色、

保护环境、永续利用等原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统一。

三、开办要求和程序

按《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及程序执行。

四、监督管理

（一）成立翁源县民宿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具体由农业农村、

公安、消防、文广旅体、卫生健康、住建管理、市场监管、工信

等部门组成，负责民宿发展过程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及管理过程中

涉及全局性、政策性问题的协调和处置。领导小组下设翁源县民

宿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文广旅体局，负责牵头民宿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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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联合执法和日常管理的指导督查。各成员单位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制定相关监督管理措施和服务政策。

（二）各镇政府负责本行政管辖区域内民宿的审核、指导、

培训、服务、规划、统计、安全和日常管理工作，各镇要安排相

关人员，专门负责民宿管理工作。

（三）加强行业自律。民宿发展规模较大的村或镇要推动成

立民宿协会（分会）等行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五、政策扶持

（一）县设立 200 万元民宿发展专项资金，每年列入财政预

算，重点支持投资需求大、综合效益好的民宿做大做强。

（二）经韶关市评定委员会评定为韶关市星级乡村旅游民宿，

由县按照韶关市《关于加快发展乡村旅游的指导意见》的补助标

准给予同等奖励。评定为韶关市乡村旅游民宿的，三星级奖励 10

万元，四星级奖励 20 万元，五星级奖励 30 万元。奖励金须专项

用于完善基础设施、配套设施。

（三）大力实施精品民宿规范提升工程，对符合《翁源县“兰

韵民宿”评定的必备条件》，并根据《翁源县“兰韵民宿”划分与

评定标准》评分总分不低于 700 分的民宿，颁发“兰韵民宿”牌

匾，给予一次性奖补资金，具体标准为：每间客房补助 1000 元，

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

（四）县文广旅体、工信、税务等相关部门要引导规模经营

民宿单位按照星级客栈民宿服务规范和标准，加大提升改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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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符合条件的民宿，引导其转为限额以上住宿业，实现公司化、

规范化运营，提升其对地区生产总值和税收的贡献率。对转为限

额以上住宿业的民宿，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

六、附则

（一）本意见施行之前已开展民宿经营的，应当自本意见施

行之日起 90 日内依照本意见有关规定申请民宿登记。

（二）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1.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

2.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

3.翁源县“兰韵民宿”划分与评定标准

4.翁源县“兰韵民宿”评定的必备条件


	



